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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概述

根据生态环境部 2018年 7月 16日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部令第 4号）相关内容，本项目属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需

要开展公众参与活动。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剑阁县水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为四川锦绣中

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后的 7个工作日内，于 2025年 10月 13日通过剑阁县人民

政府网站进行了第一次公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5

年 11月 10日在剑阁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广元日报登报

公示，并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公示的方式进行了公开，公

示期 10个工作日。项目环评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前，于 2025年 11月 25日

在剑阁县人民政府网站开展了报批前公示，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

公众参与说明。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情况

2.1公示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剑阁县水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3日在剑阁县

人民政府网站对本项目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主要内容为：

（1）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3）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4）公众意见表；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6）公众意见征求期限；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的内容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

2.2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采取网络平台公示的方式。

2.2.1网络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选择的网络平台为剑阁县人民政府网站，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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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为对外公开、易于公众接触及阅读的官方网站。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网址为：

公示截图如下：

图图 2-1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截图

2.2.2其他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未采用其他公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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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公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剑阁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的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过程中，未

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剑阁县水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

于 2025年 11月 10日在剑阁县人民政府网站网上公示、广元日报登报公示，并

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公示的方式进行了公开，公示期 10

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公示的内容包括；

（1）项目概况；

（2）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内容及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公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选择的网络平台为剑阁县人民政府网

站，该网站为对外公开、易于公众接触及阅读的官方网站，公示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0日，公示期 10个工作日。

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网址为：

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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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1 剑阁县人民政府网站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项目进

行了两次登报公示。选取的报纸名称为广元日报，该报纸为项目所在地区公众易

于接触的报纸，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登报时间分别为

2025年 11月 12日和 2025年 11月 13日，报纸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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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3 2025年 11月 12日报纸刊登内容照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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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3 2025年 11月 12日报纸刊登内容照片细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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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3 2025年 11月 13日报纸刊登内容照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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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3-3� 2025�年11�月13�日报纸刊登内容照片细节（4）

3.2.3 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5年 11月 10日起在剑阁县普安镇镇、姚家镇以及工程涉及

的村或社区进行了张贴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本项目张贴公示选择的

地点位于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张

贴公示照片如下：

普安镇张贴公示-1 普安镇张贴公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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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安镇城北社区张贴公示-1 普普安镇城北社区张贴公示-2

普普安镇青碑村张贴公示-1 普普安镇青碑村张贴公示-2

普普安镇五星村张贴公示-1 普普安镇五星村张贴公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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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安镇双剑村张贴公示-1 普普安镇双剑村张贴公示-2

普普安镇柳垭村张贴公示-1 普普安镇柳垭村张贴公示-2

普普安镇前锋村张贴公示-1 普普安镇前锋村张贴公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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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安镇剑坪村张贴公示-1 普普安镇剑坪村张贴公示-2

普普安镇光荣村张贴公示-1 普普安镇光荣村张贴公示-2

姚姚家镇张贴公示-1 姚姚家镇张贴公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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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姚家镇团结村张贴公示-1 姚姚家镇团结村张贴公示-2

姚姚家镇向阳社区张贴公示-1 姚姚家镇向阳社区张贴公示-2

姚姚家镇繁荣村张贴公示-1 姚姚家镇繁荣村张贴公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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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姚家镇北庙村张贴公示-1 姚姚家镇北庙村张贴公示-2

姚姚家镇钟岭村张贴公示-1 姚姚家镇钟岭村张贴公示-2

图 3-4 张贴公示现场照片

3.2.4其他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除网络公开、登报、张贴公告外，未采取其他方

式。

3.3查阅情况

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函件或电话等方式向建设/评价单位

索取环评征询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查阅公众请求。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采用网络、报纸和张贴公告方式公示后，未收到公众意见

和信息。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坛会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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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要求:“对环境影响方面公

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本项目未

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因此，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4.2其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未采取其他公众参与方式进行公众参与。

4.3宣传科普情况

项目未采取宣传科普等方式进行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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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

公众反馈意见。

5.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示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无公众意

见采纳情况。

5.3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示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无公众意

见未采纳情况。

6.报批前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有关规

定：“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通过网络平台，

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建设单位于 2025年 11月

25日在剑阁县人民政府官网对本项目进行了报批前公示，公示内容为报告书全

本及公众参与说明，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报批前公示网络链接为：

公示截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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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6-1 剑阁县人民政府网站报批前公示截图




